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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司法实务谈谈不良债权以物抵债的税费负担问题 — 财政部、税务总

局 2023 年第 35 号公告税收新政解读（二） 

作者：孙秋楠丨姜冬妮丨王天冕丨刘旭萌 

不良资产处置中，司法拍卖、以物抵债等实现债权的方式，往往涉及司法、税务、权属登记等多个部门

协同工作。其中，对于实物资产或其他权益在完成处置并实现权属转移环节有关税费负担的问题，特别是交

易税费计税及清缴、历史欠税清收等，更是参与不良资产司法处置的各方主体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立法层

面尚缺乏明确的上位法律依据，税费承担主体和承担范围没有统一，存在地域差异，因此，此类税费负担问

题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较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不良债权以物抵债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5 号，以下简称“35 号公

告”）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

债权以物抵债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1 号，以下简称“原 31 号公告”）

对不良资产处置中以物抵债的计税环节予以明确，我们结合不良资产处置的司法实践，对司法处置程序中以

物抵债税费负担的关键问题予以介绍和澄清。 

一、司法处置抵债资产的税费负担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

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对此，资产司法处置中税费应以“各方

依法负担”为原则。但在实践中，由于司法拍卖程序中被执行人/债务人常常无力清偿或者不予配合，由被

执行人主动缴纳应付税费存在较大困难。法院出于推动执行目的，以往拍卖公告常见“包税条款”模式，即

载明交易过户产生的税负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加之，我国“先税后证”的制度限制，无论是资产买受人还是

抵债债权人为了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常常不得不承担全部税费。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8471 号建议

的答复》中载明：“我局和最高人民法院赞同您关于税费承担方面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向各级法

院提出工作要求：……要求各级法院严格落实司法解释关于税费依法由相应主体承担的规定，严格禁止在拍

卖公告中要求买受人概括承担全部税费。”国家税务总局的前述《答复》再次明确了税费“各方依法负担”

的原则，具体实践中有待各地法院予以落实。部分地区法院[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执复 339 号]

仍将拍卖公告中的“包税条款”认定为“系买受人和被执行人关于网络司法拍卖产生税费的约定”并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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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竞买成交后，买受人即应按照《竞买公告》的内容代被执行人缴纳相应税款”。 

需要关注的是，近期部分地区法院已出台文件明确禁止“包税条款”，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国家

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民事执行中不动产处置税费征缴协作的意见的通知》（赣高法〔2023〕64 号，

下称“赣高法〔2023〕64 号通知”）规定：“执行法院应当在拍卖、变卖公告中明确，不动产权属转移时

被执行人应当缴纳的税费由被执行人承担，在拍卖成交价款中支付。执行法院不得在拍卖、变卖公告中明确

由买受人概括承担全部税费。”因此，买受人与抵债债权人在具体的司法处置案件中，应结合上述原则规定

与具体情况，在具体案件中厘清税费负担，根据被执行人的类型、生产经营状态和具体转移行为，除税法及

政策规定明确免税和不征税情形外，被执行人应当缴纳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不在权属转移过程中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等可能的税费；买受

人应当缴纳契税、印花税等税费。 

二、核税时的计税价格认定 

司法处置以物抵债不同于正常交易，以物抵债价格多以评估价为基础，经过司法拍卖流拍后以评估价的

80%或者更低进行抵债。由此在核税环节产生争议：以物抵债的计税价格应以评估价还是抵债价格作为计税

依据？ 

对此，本次 35 号公告第一条针对不动产以物抵债，规定“可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取

得该抵债不动产时的作价为销售额，适用 9%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按照上述规定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

扣除抵债不动产的作价，应当取得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由此可见，在不动产以物抵债后

进行处置的，该不动产的抵债作价应为抵债债权人取得时的计税价格。但除了不动产，35 号公告并未明确

对其他抵债资产的计税价格认定口径。在司法实践中，以湖南、浙江等省份为例，通常以司法机关裁定的抵

债价作为计税价格，而非评估价。 

文件名称 相关规定 

《湖南省存量房交易计税

价格异议处理办法》（2013

年 3 月 13 日） 

第七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主管地税机关可以采信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价格，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由法院裁定、判决和仲裁机构裁决的存量房转移价格； 

（二）通过具有合法资质的拍卖机构依法公开拍卖的存量房转移价格；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

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房屋

交易最低计税价格管理办

法的通知》 

浙财农税字（2007）12 号 

三、各地实行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管理办法后，当纳税人申报的房屋交易

价格高于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时，按纳税人申报的房屋价格征税；当纳税

人申报的房屋交易价格低于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时，除下列情况外征管机

关按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征税。…… 

2. 由法院裁定、判决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房屋权属，以司法裁定的价格为计税

价格。 

三、司法拍卖前的定向询价及应缴税费测算 

在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前，执行法院必须及时向税务部门查询拍卖标的物因司法拍卖应交纳的增值税、

契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费金额、计算方式、税费负担主体以及历史欠缴税费情况。以不动产为例，历史

欠缴税费主要包括欠缴涉及土地、厂房的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税款，该等税款可在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



 

 

3 

www.hankunlaw.com 

机关的信息系统中通过查询相关税源登记数据，以及已发生纳税义务但未申报的欠缴税费（包括欠缴税、

费、滞纳金、罚款）等相关信息确定。标的物因司法处置发生权属转移产生的应缴税费种类及计算方法，则

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应缴纳税费予以测算。 

在不动产的司法处置中，多地法院已出台相关司法文件与税务机关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定向询价与应缴

税费测算的联动工作模式。如赣高法〔2023〕64 号通知及《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事项办理的意见>的通知》（湘税发〔2021〕54 号，下称

“湘税发〔2021〕54 号通知”）中规定，由负责执行处置不动产的执行法院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具

《不动产处置询价和税费调查函》，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等详细信息并提出询价请求。税务机关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不动产定向询价及税费测算，并向执行法院回函答复不动产处置参考价格、应缴税费种、税率、金

额、纳税缴费义务人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该等不动产处置参考价格和应缴税费测算情况仅作为执行法院

处置财产的参考，不对社会和竞买人公示，最终应缴税费金额以拍卖实际成交价和交易双方具体情况计算确

定。由于以上通知系省级单位口径发布，各省份的文件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实操过程中具体流程仍需以当地

法院或税务机关的公开通知为准。 

四、历史欠缴税费能否在执行款项中优先受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

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该条款为关于税收优先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但是，在不动

产强制执行中，历史欠缴税款、滞纳金是否具有优先性，存在较大争议。现行法律法规中，唯有破产法对税

务机关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作出具体规定，民事执行方面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关于税收优先权

是否可在执行程序中参加执行分配并优先实现没有具体规定，导致各地法院对税务机关能否在民事执行程

序中主张税收优先权以及采用何种程序主张均存在不同理解。前述赣高法〔2023〕64 号通知与湘税发〔2021〕

54 号通知中规定，被执行人存在历史欠缴税费的，由税务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受偿，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顺序分配不动产拍卖款项，依法保障税费债权和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该规定对具体如何

分配未能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在实际执行分配中仍然可能存在顺位之争问题。我们理解，从权利优先性角度

而言，税收优先权并非绝对优先于一切民事债权；从权利实现的角度而言，税务机关权利行使方式与时间、

是否履行税收征管的法定程序等因素亦会影响其在个案中优先性的认定。因此，债权人的善意信赖、税务机

关的征管是否完成公示公告等法定程序、被执行人是否已无其他财产用以缴税等相关因素均应当成为抵债

债权人及代理律师所关注的重点环节。 

同时，部分地区税务机关会同不动产管理部门采取的“先税后证”制度，使得买受人或以物抵债的债权

人因历史欠缴税费原因不能顺利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值得称赞的是，前述赣高法〔2023〕64 号

通知与湘税发〔2021〕54 号通知对此操作予以否定，即要求税务机关在不动产司法拍卖缴纳交易环节税费

后，应当积极协助法院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不得以被执行人欠缴非交易环节的税款为由拒绝协助办理相关手

续。在当前鼓励通过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等方式盘活闲置低效资产的政策背景下，未来实践中对于历史欠缴税

费问题有望得到更为稳妥的解决。 

五、司法处置后的发票取得 

根据各地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文件并结合实操经验，通过司法处置实现以物抵债后，应当由税务机关征

收不动产处置环节税费，随后应当即时开具税费凭证。凭证中纳税人（缴费人）栏应当填列法定纳税缴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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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如被执行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支付该等处置环节税费，需要从执行案款中扣划，执行法院可将被执行

人税费凭证作为扣划税费款凭证。被执行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

向买受人开具发票或申请代开发票。被执行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的，应当向税务机关办理解除非正常户手

续，税务机关在解除非正常户后应当为其提供发票或代开发票。被执行人拒不开具发票或申请代开发票的，

由被执行人主管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处理处罚，由买受人凭《人民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完税（费）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被执行人拒不开具发票或申请

代开发票的”的情形亦包括经税务机关派员实地核查，查无下落的；逾期未开具发票，经税务机关通知拒不

改正的等其他符合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 35 号公告系对不良资产司法处置以物抵债环节中税费减免政策的延续和进一步明晰，各地

司法与税务部门亦纷纷出台适应当前不良资产处置需求的具体规定和细则，从而有望减轻不良资产金融机

构的税费负担。因此，在重大利好的政策背景下，具体到不良资产以物抵债的个案中，不良资产金融机构应

根据各地的不同政策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和税务解决方案，以便加快抵债资产处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提升资源配置和运用效率，在服务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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